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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戒菸服務作業須知注意事項 (許多機構電詢問題) 

一、 同一療程定義如下： 

 
*註：有特定情事時，得於病歷或紀錄表敘明理由後，提供第三療程。 

  

國民健康署  

戒菸服務通訊快報  
(113 年 0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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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延續療程與後續療程定義與限制： 

 

定義 收案評估 

當次療程初診日與 

前次療程初診日之間隔  

(不受限於同年度) 

吸菸量>10 支/天 
尼古丁成癮度測試分

數達 4分(含)以上 

個案

明確

戒菸

意願 

延續療程 九十日內 
不受限制，但仍應評估後記載於個案紀

錄表上。 
需要 

後續療程 一年內 須符合其中一條件 

*個案初診開藥週數以 1-2週為原則，後續療程不在此限，惟最多僅能開立 4週。 

 

貳、 本署就 112 年 7-9 月有未完成 VPN 系統登錄之機構函知補正上

傳，請於 113年 2月 23日前完成資料補登。 

一、 機構應於提供服務日之次月 20 日前，將個案資料登錄 VPN 系統。

契約書第 4 條第 3項規定：「甲方知有乙方未依第一項規定，上傳資

料至戒菸資訊系統時，應通知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追扣已

補助之費用。」 

二、 本署自 112 年起已於 VPN 系統建置補登/更正功能，補登步驟說明

如下： 

1. 請登入本署醫療院所預防保健暨戒菸服務整合系統

（https://pportal.hpa.gov.tw/Web/Notice.aspx）依序點選「帳號簽入

/戒菸服務（衛生所請點戒菸服務_衛）進入 VPN系統。 

https://pportal.hpa.gov.tw/Web/Notic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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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並至該系統之「資料交換區 / 機構下載資料專區」查詢「未登錄

VPN系統明細」確認未登明細並下載「補登操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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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再依「補登操作手冊」說明至「戒菸者就醫資料管理作業 / 戒菸

者就醫資料補登/更正功能」進行資料補登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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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111年專業審核核扣態樣 (請提供醫師或藥事人員知悉，避免用藥被核減) 

肆、 戒菸個案治療及衛教 1年追蹤(診療代碼E1028C及E1029C)於 113

年 1 月 1 日起開放補助費用申報，介於 112 年 12月 20至 31日之

追蹤，請統一修改申報追蹤日期為 113 年 1 月 1日。 

戒菸個案 1年追蹤日期 申報追蹤日期 VPN系統登錄日期 

112 年 12月 20 日至 31日 113 年 1 月 1日 實際追蹤日期 

113 年 1 月 1日以後 實際追蹤日期 

註：介於 112年 12月 20 至 30日之追蹤，VPN系統登打之追蹤日期不需就補助費用

之申報日期進行修正，本署後續行政審核將不就此項檢核。 

  

核扣事由 案件樣態 

病歷或相關紀錄文件
資料缺乏具體內容或
過於簡略。 

1. 戒菸治療個案紀錄表中「副作用或戒斷症狀及治療
說明」欄位空白。 

2. 戒菸治療個案紀錄表和病歷未敘明清楚原因，亦未
提供相關其他佐證資料。 

適應症／種類／用量
（劑量／天數等）不符
主管機關核准規定／
給付規定／醫療常規。 

1. 開立藥物方式不符合併用藥規定；輔助藥物治療應
以單一用藥為原則，若經專業判斷需開立「合併用
藥」，則需符合用藥原則開立合併用藥之任一條件，
並於病歷或相關紀錄文件中述明。 

2. 療程首次用藥開立超過 2 週，卻未載明具體原因於
戒菸治療個案紀錄表或病歷。 

3. 用藥週數超出療程規定上限。 
4. 用藥劑量超過用藥原則常規劑量。 
5. 個案初次使用 Varenicline 或 Bupropion 時，未依藥
品仿單建議起始劑量開立。 

臨床狀況已改善仍未
依一般醫療通則予以
減量或停藥。 

無特殊原因註記，未依個案吸菸情況調整戒菸藥物或

劑量。 

備註：戒菸服務用藥原則可至本署委託戒菸治療與管理網站>下載專區>「戒菸服務用

藥原則_111.06修正版」項下下載 (網址：https://ttc.hpa.gov.tw/Web/Download.aspx)。 

https://ttc.hpa.gov.tw/Web/Download.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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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所屬特約機構已續約但服務人員訓練證書過期，將致該服務人員

無法收案，應重新取得戒菸服務人員資格證明後，檢具附錄一申請

表及人員相關證明文件向本署管理窗口提出申請。 

一、 證明(書)到期前學員未完成繼續教育課程，將自動失效(戒菸服務資

格亦同)，學員需重新參訓取證並向本署管理窗口提出新增人員申請。 

二、 戒菸服務訓練系統(網址：https://quitsmoking.hpa.gov.tw/)線上參訓流程如

下：學員登入自身帳號/學習課程/線上課程/先修習基礎課程後，再依

學員職類修習專門課程(各職類應修課程如下表)。 

 
註 1.基礎課程及專門課程不限上課形式(線上/實體)，惟線上修課，應完整觀看課程教材(影

片/簡報)、課程測驗及格並完成課程滿意度調查，全數課程修畢後，系統將於隔日自動

發證。 

註 2.圖表整理自戒菸服務人員訓練系統「戒菸服務人員訓練流程圖」(網址：

https://quitsmoking.hpa.gov.tw/Web/CourseNote.aspx )。 

  

https://quitsmoking.hpa.gov.tw/
https://quitsmoking.hpa.gov.tw/Web/CourseNote.aspx


第 7頁 /共 11頁 

三、 「戒菸服務人員資格證明」可至戒菸訓練系統登錄學員自身帳號後，

於「個人首頁」/「證明」項下查詢、下載。 

 

①電子檔：有顯示「下載」文字，代表「該張證書有電子檔可下載」，點擊即可下

載，反之則無。 

②證明類型：依照課綱制度分為「新制證明」和「舊制證書」，新舊制證書判別方

式請參考 112年 7月戒菸服務通訊快報。 

③首發日期：為該張證書「首次發放時間」。 

④到期日期：為該張證書「效期截止時間」，當超過到期日期，該張證書就會從

「有效證明」區移至「無效證明」區，代表「該張證書已過期」。 

四、 機構新增服務人員請備妥附錄一申請表 1、專業人員證書 2及戒菸服

務人員資格證明 2(下載方式見前項三)，以雙掛號郵件寄至 103602 臺北

市大同區長安西路 289 號 5 樓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戒菸治療與

管理窗口」。 

註 1：申請表可至本署戒菸治療與管理網站/112 年作業須知/【附錄一】「戒菸

服務特約機構」及「戒菸輔助用藥契約調劑藥局」申請表項下下載(網址：

https://ttc.hpa.gov.tw/Web/Essentials.aspx )。 

註 2：證書、證明得以影本加註與正本相符。 

https://ttc.hpa.gov.tw/UserFiles/snwpic/%E3%80%90%E6%88%92%E8%8F%B8%E6%9C%8D%E5%8B%99%E9%80%9A%E8%A8%8A%E5%BF%AB%E5%A0%B1%E3%80%91112%E5%B9%B407%E6%9C%88%E6%88%92%E8%8F%B8%E6%9C%8D%E5%8B%99%E9%80%9A%E8%A8%8A%E5%BF%AB%E5%A0%B1.pdf
https://ttc.hpa.gov.tw/Web/Essential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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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112年 1-9月戒菸服務概況 

依健保署提供健保申報資料，統計區間自 112 年 1 月 1 日至 112 年 9

月 30日，機構及人員等執行戒菸服務概況如下： 

一、 特約機構數 

特約機構數共計 3,519 間，實際執行數計 2,086間，執行率為 59.3%；

執行數以西醫診所較多，執行率則以醫學中心及區域醫院較高。 

項目別 
合約特約機構數註 

(間) 

執行特約機構數 

(間) 

執行率 

(%) 

醫學中心 21 21 100.0 

區域醫院 90 88 97.8 

地區醫院 215 172 80.0 

西醫診所 1,635 1,056 64.6 

衛生所 335 295 88.1 

牙科診所 415 48 11.6 

藥局 808 406 50.3 

合計 3,519 2,086 59.3 

註：此處合約特約機構數為統計期間內曾有合約之機構。 

二、 服務人員數 

服務人員數共計 12,829 人，實際執行數計 6,165人，執行率為 48.1%；

在層級別及職業別中，皆以西醫診所及西醫師執行人數及執行率較高。 

層級別 
合約服務人員數 

(人) 

執行服務人員數

(人) 

執行率 

(%) 

醫學中心 1,695 582 34.3 

區域醫院 2,625 1,061 40.4 

地區醫院 2,233 880 39.4 

西醫診所 3,019 1,688 55.9 

衛生所 3,268 1,635 50.0 

牙科診所 595 56 9.4 

藥局 968 461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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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別 
合約服務人員數 

(人) 

執行服務人員數

(人) 

執行率 

(%) 

西醫師 6,645 3,682 55.4 

藥事人員 1,394 534 38.3 

衛教師 4,134 1,883 45.6 

牙醫師 656 66 10.1 

合計註
 12,829 6,165 48.1 

註：同位服務人員可能於不同層級的特約機構皆有合約，故此分層服務人員數總和與職

業別合計不一致。 

 

三、 戒菸服務量 

用藥人次計 151,514 人次、衛教人次計 146,023 人次；平均每人給藥

次數 2.7 次、衛教次數 2.2 次。用藥人次以西醫診所為最多、衛教人

次以藥局為最多。 

項目別 
用藥 衛教 

平均每人 

給藥次數 

平均每人 

衛教次數 

平均每人 

給藥週數 

(週數/人) 人次 人次 (診次/人) (診次/人) 

醫學中心 11,289 25,411 2.1 1.9 5.4 

區域醫院 24,290 32,456 2.2 1.7 5.2 

地區醫院 14,067 16,501 2.3 1.9 5.1 

西醫診所 54,557 18,723 2.8 2.7 5.1 

衛生所 13,152 19,218 2.2 1.6 4.2 

牙科診所 906 374 2.0 2.3 4.8 

藥局 33,253 33,340 4.0 4.0 7.9 

總計 151,514 146,023 2.7 2.2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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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六個月點戒菸成功率 

項目別 接受戒菸服務人數 (人) 六個月點戒菸成功率註 (%) 

醫學中心 14,143 40.3 

區域醫院 21,678 35.4 

地區醫院 10,341 29.1 

西醫診所 20,336 30.1 

衛生所 12,444 22.8 

牙科診所 517 23.7 

藥局 8,547 35.8 

總計 86,309 32.2 

註：六個月點戒菸成功率資料來源：北市大電訪中心。二代戒菸實施後之資料，係 112

年 1-4月就診個案 6 個月後抽樣調查。若同一人被重複訪問，以最後一次訪問成功

之情形為主。 

 

藥物別註 

(成分) 

戒菸成功人數 

(人) 

樣本數  

(人) 

六個月點戒菸 

成功率(%) 

貼片 852 2,943 29.0 

口嚼錠 1,148 3,411 33.7 

吸入劑 82 268 30.6 

噴劑 59 178 33.2 

口含錠 160 502 31.9 

Bupropion 744 2,114 35.2 

貼片+口嚼錠 403 1,336 30.2 

貼片+口含錠 58 184 31.5 

Bupropion+貼片 69 229 30.1 

Bupropion+口嚼錠 62 214 29.0 

Bupropion+口含錠 13 45 28.9 

註：藥物別僅納入 112 年 1-9 月機構提供戒菸治療服務且有申報藥品代碼之診次(未開

藥或非戒菸藥品及戒菸追蹤人數小於 30人之藥品(組合)不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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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委託戒菸治療與管理窗口 

(113年委託資拓宏宇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辦理) 

地址：103602 台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 289號 5樓 

電話：(02) 2351-0120，傳真：(02) 2351-0081 

網址：https://ttc.hpa.gov.tw/ 

https://ttc.hpa.gov.tw/

